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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鑫鑫龙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法定代表人解除限制高消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被限制高消费的情况 

黑龙江鑫鑫龙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鑫龙鑫”、“公司”）

于2025年1月9日通过企查查自查获悉，公司因与哈尔滨中原思蓝德密封胶有

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未按执行通知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

的给付义务，收到哈尔滨市道里区人民法院下发的（2024）黑0102执8198号

限制消费令，对公司及公司法定代表人裴兴星采取限制消费措施，限制其不

得实施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发布日期为2025年1月8日。 

二、进展情况 

公司及法定代表人裴兴星在知悉被哈尔滨市道里区人民法院出具限制消

费令后，积极与执行申请人哈尔滨中原思蓝德密封胶有限公司及哈尔滨市道

里区人民法院进行沟通，举证公司已于2024年10月同哈尔滨中原思蓝德密封

胶有限公司达成和解协议，故不应当存在被出具限制消费令情形。 

经核实，哈尔滨市道里区人民法院在执行审理哈尔滨中原思蓝德密封胶

有限公司与其他公司的案件时，未经核实我公司已同哈尔滨中原思蓝德密封

胶有限公司达成和解协议的既定事实，导致本次限制高消费裁定出现失误。 

鑫鑫龙鑫于2024年1月9日收到哈尔滨市道里区人民法院出具的《情况说

明》：“本院执行的（2024）黑0102执8198号哈尔滨中原思蓝德密封胶有限

公司与黑龙江鑫鑫龙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该案在执行过

程中，哈尔滨中原思蓝德密封胶有限公司已与黑龙江鑫鑫龙鑫科技股份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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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达成和解，黑龙江鑫鑫龙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本案中现无限制消费措

施。”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公司法定代表人裴兴星先生因此案被纳入限制

高消费的情形已消除。 

三、备查文件 

（一）哈尔滨市道里区人民法院限制消费令（2024）黑0102执8198号； 

（二）哈尔滨市道里区人民法院《情况说明》。 

 

 

黑龙江鑫鑫龙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 年 1 月 9 日 


